
附件4：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     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     
 2020 年   9  月

一、部门概况

(一)部门概况

1．主要职能。

江汉区交通大队其主要职能是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定期掌握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动态，制定对策；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；加强道路巡逻，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；纠正交通违章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，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；加强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和处理；加强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工作；做好机动车（两轮摩托车、三轮摩托车、低速载货汽车、三轮汽车）的注册登记和驾驶员管理工作；搞好交通特殊勤务和交通警卫；维护重大节日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和体育活动的交通秩序，保证首长、外宾车辆行驶安全与畅通。
机构情况。

大队现有机关单位3个：分别是秘书科、秩序科、车管科。一线科队7个，分别是事故中队、一中队、二中队、三中队、四中队、机动队、专班。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
3．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2019年12月实有在职人数285（其中：干警283人,行政职工2人），2019年在职民警调出2人，退休2人，调入1人。退休51人，2019年退休民警死亡1人。交通协管员483人，其中临时工30人）。
(二)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（根据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设置绩效指标)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（满分20分，得分18分）

2019年部门预算数16687.63万元，实际执行数为16092.59万元，执行率96.4%，故扣2分。

2、产出指标（满分40分，得分40分）

(1).产出目标

数量指标（得分20分）对照部门年初制定的预算绩效目标，对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，24项数量指标均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。

质量指标（得分19分）对照部门年初制定的预算绩效目标，对质量指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，11项三级指标均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，详见“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产出质量指标完成对照表”，得19分。
时效指标（得分1）根据江汉区交通大队2019年工作总结，1部门2019年度目标均及时完成。部门的完成及时率为100%，目标的实现程度较好，得1分。

3.服务对象满意度（满分3分，得分2分）
社会大众对辖区交通状况满意度：得分0分

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，社会大众对辖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满意率为76%，对执法管理的满意率为76.25%，对辖区交通秩序的满意率为72.29%，社会大众对辖区交通状况的综合满意率为74.8%，未达到90%，同时还反映了机动车道栏杆等交通设施拆建不稳定，执法人性化程度不够，行车秩序和电动车查处等管理有待提升等问题，综合以上情况，得0分。

办结案件随机回访抽查满意率：得分1分

根据交通大队2019年整体绩效目标评价指标申报完成情况表，办结案件随机回访抽查满意率95%，得1分。

“122”接处警群众不满意警情及投诉率：得分1分

根据交通大队2018年整体绩效目标评价指标申报完成情况表，“122”接处警群众不满意警情及投诉率为0，得1分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分析 
(一)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1.支出规模和结构。2019年财政预算总支出17134.31万元，基本支出9629.04万元，项目支出7505.27万元。与2018年度总支出数15526.12万元相比，本年度总支出增加1608.19万元，增涨10.35%。其中基本支出减少168.67万元，减少1.7%，其减少原因是2019年公用经费支出按区财政局要求压减；项目支出增加1776.86万元，增涨31%，其增长原因是2019年根据军运会等工作需要，江汉区交通大队新增了若干修建项目经费。

2.基本支出情况。财政拨款基本支出9629.04万元，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8052.19万元；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1380.36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6.49万元。（1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156.95万元。与2018年相比增加35.51万元。主要原因为2019年江汉交通大队购置3台执勤用车。
3.项目支出情况（包括：预算安排情况、实际资金到位情况、实际支出情况以及实际与预算差异的原因等）财政拨款项目支出7505.27万元，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3586.2万元；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1076.89万元；机关资本性支出495.52万元；其他支出2346.66万元。
(二)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

1.产出目标(包括:完成情况和未完成的原因)

2.效果目标(包括:完成情况和未完成的原因)

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除效果目标中社会大众对辖区交通状况满意度未达到目标值，其它指标均均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。
三、自评结论

(一)自评结论（包括：自评得分，对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绩效的综合评价）
根据自评分析，交通大队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67分，评价等级为良。交通大队2019年度绩效目标整体完成情况较好：一是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，重点项目产出计划指标完成率较高，部分工作超额完成，有效保障了辖区内交通管理，提升了警务保障能力；二是部门内部管理较规范，编制了内部控制手册，财务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健全，在职人员控制率、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等指标控制较好。但仍存在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、预算调整幅度较大、项目资金支付未达序时进度要求、政府采购执行力度不够等有待改进之处。

主要经验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1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1）、安全防事故取得明显成效。一是环线压速、测速。大队情报（风控）室结合辖区事故多发路段、多发时段，进行动态分析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。2019年，通过分析研判，先后在武广、二环线等增加“减速慢行”、“让行”、LED显示车辆速度屏等交通安全提示牌，对事故预防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率先在三环线江汉辖区段设置了24套人脸识别测速装置抓拍系统。二是开展了“辖区100处交通安全隐患自查”活动。2019年，自查隐患103处，大队已整改安全隐患83处，整改率80.58%。三是实施“亮灯工程”。先后在新华路、姑嫂树路、三环线姑嫂树立交桥下、常青路全线、CBD江汉辖区段增设路段照明设施，较好地解决了因道路照明不足，导致驾驶员视线受限引发道路交通事故问题。四是扎实做好日常安全工作。运用智慧监管系统落实源头管理，“十类重点车辆”的“检验率、报废率和违法处理率”均处于交管战线前三名水平。加大对酒驾、毒驾、渣土车严重违法等查处，全年共查处酒驾598起、醉驾359起，查处渣土车2307起、暂扣渣土车942起。2018年，事故类警情45790起，较2017年下降5.46%；死亡事故15起、死亡15人，较去年（死亡20人）下降25%。

（2）、科技信息化指导交管工作向深层次发展。大队继续深化科技创新，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加以运用。大队积极通过大数据分析、研判，在辖区多路口增设了智能信号灯、可变车道、指路标牌、分道标志和信息发布，并实现了远程控制、集中管理和联动使用，较好的解决了辖区拥堵问题。全市首创在新华路福星惠誉路口设置“礼让行人警示教育”系统，对道路交通事故预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中央电视台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楚天都市报》、《长江日报》、《武汉晚报》；经视直播、武汉电视台等给予正面报道。运用“车控网+”和查缉布控系统，加大对涉牌车辆和农村面包车未审未报废的查处。

2、存在的问题

（1）、固定资产管理规范性有待加强。固定资产管理存在账实不对应，根据2019年固定资产盘点及分析报告，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，交通大队房屋登记久未更新，单位账上房屋早已置换为现在的大队办公楼，且所有在用房屋均在市交管局名下，三中队房屋因历史遗留问题不在固定资产账上，导致三中队房屋改造款及弱电工程款暂无法入固定资产账。

（2）、第三方服务及设备售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完善。根据问卷调查反馈建议，对第三方提供的违法违章车辆停车服务，反映有停车场事故拖车及时性和便捷性不足等问题；对专用设备购置的售后服务，反映PDA时有掉线处理不够迅速，影响执法工作进度。经现场了解，第三方服务机构遴选及设备采购程序较规范，定期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中标单位，但对第三方机构服务及设备售后维护的日常管理力度不够，缺少基层民警使用意见的反馈渠道，服务质量改进缺乏针对性。

3、改进措施
（1）、提高固定资产日常管理规范性

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加强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、《江汉区公安分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江汉区交通大队固定资产管理规范》制度执行落实，由专人负责管理固定资产账目，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单，定期清点核对；对新增固定资产，保证及时办理登记入账手续；固定资产每年必须进行一次全面清查，结合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实物盘点，及时发现和堵塞管理的漏洞，保证账实相符。

（2）、完善第三方服务及设备售后监督管理机制

根据第三方提供服务特点，针对各类型服务制定监督管理制度，明确管理考核指标，重点关注服务中的薄弱环节。一是强化检查机制，制定专门的第三方监督性检查表，检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；二是完善意见反馈机制，定期征求基层民警对第三方服务及设备使用的意见或建议，及时改进优化；三是加强考核机制，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价第三方服务质量和满意度，注重考核结果的应用，采取有效控制措施，确保第三方服务满足交通大队执法管理工作需要。

